附件1.1

拟设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申请表

	申请名称
	

	备选

名称
	1
	

	
	2
	

	机构住所
	

	机构性质
	

	拟申请司法

鉴定业务范围
	

	设立部门

或出资人意见
	

	备  注
	
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申报人：         电话：

司法鉴定机构预核名称的说明

一、申请设立司法鉴定机构，其名称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核准。经核准的，司法鉴定机构享有名称专用权。

二、独立设立的司法鉴定机构名称，由“所在行政区域+字号+司法鉴定所（司法鉴定中心）”组成；司法鉴定业务范围在五项以下的（含五项），称为“司法鉴定所”；六项以上的，称为“司法鉴定中心”。

三、依托法人、其他组织成立的司法鉴定机构，其名称可以沿用法人、其他组织的名称或由“法人、其他组织的名称+司法鉴定室（所或中心）”组成。

四、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应当使用汉字。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可以使用民族文字，但应注明汉字名称。根据工作需要使用外文名称的，其使用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意思相同或者发音相同。

五、司法鉴定机构名称中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：

（一）有损于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外国国家（地区）名称、国际组织名称；

（三）政党名称、党政机关名称、群众组织名称、社会团体名称及部队番号；

（四）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际”等字样；

（五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名称。

六、司法鉴定机构名称相同，发生争议时，按照申请设立的先后顺序确定。
